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A01 

項目名稱 抱怨及建議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秘書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本業務簡述： 

     (一)意見者來電（或信函、電郵、親臨本室…）告知相關意見，接

獲者，填寫本校「電話（信函）意見處理情形回覆表」，敘明意

見者表露之身分、來電時間、意見內容、聯絡方式…等。 

     (二)確認本事件之業管單位，會簽至該單位，該單位填覆該案始末

及處理情形，並草擬回信(覆)，經主管核章後，再送校長(副校

長)核示。本案奉核後，請業管單位回信(覆)。 

二、抱怨及建議事件方式：分為 E-mail、信函、電話、親臨本室…等。 

三、抱怨及建議事意見案件： 

     (一)先回覆意見者已錄案處理中，並同時轉知業管單位先行瞭解與

處理，紙本另送會簽。 

     (二)接獲此類事件時，均先填寫本校「電話（信函）意見處理情形

回覆表」，製作紀錄，以便送會簽業管單位處理及回覆。 

     (三)案件必要時得以密件處理，以維護保障意見者之權益。 

四、會簽各業管單位辦理：本回覆表送各業管單位處理簽辦。 

五、本案始末及處理方式陳核：請各單位除予詳細說明事由及提出具體

解決方案外，並草擬回信(覆)草稿併同陳核；陳核未通過時，送還

業管單位再辦。 

六、回覆意見者：本回覆表奉核後影送一份給業管單位，並請業管單位

口頭或書面回覆，簽辦文稿存查。 

七、意見者回應：意見者仍有疑義時，再重新依程序送請業管單位處理

回覆；意見者無疑義時，本案結案存查。 

控制重點 一、是否製作紀錄，分送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二、相關業管單位之處理結果，是否依規定陳核。 

三、意見者仍有疑義時，是否重新再送請業管單位處理回覆。 

法令依據 無 

使用表單 本校電話（信函）意見處理情形回覆表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作業流程圖抱怨及建議處理作業 

 

 

 

 

 

 

 

 

 

     

 

 

 

 

 

 

 

 

  

 

 

 

 

 

 

 

 

 

 

 

 

 

 

 

 

 

是(鈞長核可) 

否(鈞長未核可) 

回覆意見者 

秘書室、各業管單位 

意見者對此回信
(覆) 

本回覆表及各單位回
信(覆)草稿一併陳核
校長(副校長)批示 

 

1.回覆意見者錄案處理中 
2.製作本校電話（信函）意見處理情形回覆表(必要時得以密件處理) 
 
1.  秘書室 

抱怨及建議事件 

意見者抱怨及建議：透過電話、E-mail、信
函、親臨本室…等方式 
 

秘書室 

1.本回覆表會簽各業管單位辦理 
2.各單位敘明該案件始末、處理方式並草擬回信(覆) 

秘書室、各業管單位 

有疑義 

結案 

無疑義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類別(項目)：抱怨及建議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000 年 00 月 00日至 000 年 00 月 00日 

               評估日期： 000 年 00  月 00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行。 

      

二、抱怨及建議處理作業       

(一)接獲意見時，是否製作意
見紀錄，分送業管單位處
理回覆。 

 

     

(二)相關單位處理結果，是否
依規定陳核。 

 

 

     

(三)意見者仍有疑義時，是否
重新再送業管單位處理回
覆。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類，同 1類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
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
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
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
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
善措施欄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A02 

項目名稱 行政會議召開作業 

承辦單位 秘書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會議前： 
（一） 確認開會時間與地點：於每學期末擬定下學期開會日期，並將

開會日程表，預先公告各與會主管。行政會議原則上每月召開
兩次，訂於每週四下午兩時（寒暑假期間改為早上九時三十
分），會議地點訂於行政大樓七樓國際會議廳。 

（二） 發開會通知單：每次開會前一週發開會通知單，提醒與會主管
開會日期及地點。 

（三） 準備會議資料及製作議程。 
（四） 佈置會場：請總務處協助會議名牌、桌布擺放，語言中心協助

錄音。 
二、 會議中： 

（一） 備妥簽到表。 
（二） 如需使用單槍投影機、電腦設備，應預先測試。 
（三） 人數到齊時，請校長主持會議。 
（四） 記錄會議交辦事項及各提案決議 

三、 會議後： 
（一） 製作會議紀錄，請校長確認會議紀錄內容並簽核。 
（二） 會議紀錄發送全體與會主管審閱並確認會議紀錄內容，若有修 

正意見，經秘書室彙整修改後，再送校長核示。 
（三） 會議紀錄公告至本校秘書室網站 

控制重點 一、定期開會：依本校「行政會議開會日程表」排定時間定期開會。 
二、開會通知單發放：開會通知單應於一週前，發至各與會主管與相關

列席者，提醒開會時間及地點。 
三、彙整資料：需提案單位之業務承辦人員應於期限內，將會議提案單

及相關附件繳送秘書室彙整，工作報告於每月第 1 次會
議繳交。(增收電子檔) 

四、議程確認：於會議當週將所有資料收齊後，完成議程編擬，並送主
秘陳核。(確認議程後，製作電子檔上傳) 

五、會場佈置：請總務處及語言中心協助確認會場佈置及錄音準備工作
完成。 

六、簽到：開會前確認所有與會人員已簽到完成，確認會議代理人員名
單。 

七、會議紀錄：開會後一週內完成會議紀錄，經校長確認後之會議紀錄，
分送各與會主管先行審閱內容。 

八、公告：經核示後之會議紀錄上網公告。 

法令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 

使用表單 會議提案單 
未結案辦理情形表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流程圖-行政會議召開作業 
 

 

 

   

 

                                                                                          

 

 

                                            

                                             

                                                                                                           

                                      
 

 

 

 

 

   

 

 

 

 

 

 

  

 

 

 

 

 

 

 

 

 

 

 

 

 

 

 

 

 

 

否 否 

進行會議 
 
 

全體委員 
 

結束 

是 

會議紀錄分送

各與會主管確

認內容 

對外通報 

A 
 

開始 
 

擬定下學期開會時間

並預先通知與會主管 
 

業務承辦人 

 
發送開會通知單 

 
 

業務承辦人 

 

會議提案單 
未結案辦理情

形表 

A 

 
各單位提供工作報
告、討論提案、前次
列管辦理情形表 

 
 

業務承辦人 

 

 
秘書室彙整資料及編

擬議程 
 
 

業務承辦人 

 

 
會場佈置及錄音準備 

 
 

總務處、語言中心 

 

 
撰寫會議紀錄、陳核 

 
 

業務承辦人 

 

 
 

會議紀錄陳核 

 

業務承辦人 

 

 
依確認內容修正 

 

業務承辦人 

 

 

 
會議紀錄公告上網 
至秘書室網站 

 
 

業務承辦人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類別(項目)：行政會議召開作業 
評估期間：   年 1 月 1日至 105年 12 月 31日  評估日期：年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行。 

      

二、行政會議召開作業       

(一) 是否依本校「行政會議開
會日程表」排定時間定期
開會？ 

(二)會前是否已發開會通知單
通知各與會主管及相關列
席者？ 

(三)是否於開會前將提案、工
作報告資料收齊？(增收
電子檔) 

(四)是否於開會當週將議程彙
整完成後，送主秘陳核？ 

(五)是否於開會前完成會場佈
置？ 

(六)與會人員是否皆簽到完
成？ 

(七)主管請假及代理人名單是
否確認？ 

(八)是否於開會結束一週內完
成會議紀錄，並請各與會
主管提供修正意見？ 

(九)是否將核示後之會議記錄
公告至秘書室網站。 

 

     

填表人：               複核： 
註： 
3.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類，同

1類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4.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
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行之改善
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A03 

項目名稱 校務會議召開作業 

承辦單位 秘書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 
依據法規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一）於每學年度結束前（6 月初），發文各推舉單位辦理票選委員推
選作業，本會議代表當選名單應於每年 7月 15日前產生，並將
推選名單送交秘書室彙整。 

（二）全體校務會議代表名單，含當然代表及票選代表簽陳校長聘任
之。 

二、會議前： 
依據本校「校務會議提案初審小組設置要點」 

（一）確認開會時間與地點：校務會議每學期召開兩次會議，於前一
學期擬訂下學年開會日期，並提請教務處列入本校行事曆，核
定後公告於秘書室網頁，會議地點訂於行政大樓 7 樓國際會議
廳。另依本校組織規程「必要時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 5 分之
1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 15日內召開之」。 

（二）發開會通知單：每次開會前 1 個月發開會通知單與校務會議代
表，並通知於開會前 2-3週繳交提案及工作報告。 

（三）提案初審小組初審議案：依「校務會議提案初審小組設置要點」
成立提案初審小組（由校務代表互選 5人組成，委員任期 1年）。
提案應於校務會議召開日期 2 週前送秘書室彙整後，由校務會
議提案初審小組召集人召開會議，審議提案是否准予提會，並
排定議案次序及會議程序之排定。會後製作會議紀錄，簽請校
長核示。 

（四）發送會議資料：將會議資料裝訂完成後，由總務處文書組於開
會前 1週發送予各校務會議代表，先行審閱。 

（五）佈置會場：請總務處協助會議名牌、桌布擺放，語言中心協助
錄音。 
三、會議中： 
   （一）備妥簽到表。 

（二）錄音人員進行全程錄音，如需使用單槍投影機、電腦設備，   
       應預先測試。 

（三）逹開議人數即代表人數過半數時，請校長主持會議。 
（四）司儀人員依會議議程宣讀各事項依序進行會議程序。 
（五）記錄人員及襄助人員協助辦理會議進行中各事項。 

四、 會議後： 
（一）製作會議紀錄，請校長確認會議紀錄內容並簽核。 



（二）   （二）會議紀錄發送與會出席代表審閱並確認會議紀錄內容，若有
修正意見，經秘書室彙整修改後，再簽請校長核定。 

（三）會議紀錄（含工作報告）公告至本校秘書室網站。 
（四）妥善保存書面、電子檔及錄音等各項會議資料。 

控制重點 一、 推選票選代表：每學期依「校務會議設置辦法」推選票選委員。 
二、 聘任校務會議代表：每學期簽請聘任校務會議代表（含當然代表

及票選代表）。 
三、 定期開會：依本校「校務會議開會期程」排定時間開會。 
四、 發放開會通知單：每次開會前 1個月發開會通知單與校務會議代

表，並再次檢視委員代表是否需調整。 
五、 彙整資料：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員應於期限內，將會議提案相關資

料及工作報告繳送秘書室彙整。 
六、 確認議程及提案：召開校務會議提案初審會議，審議提案是否准

予提會，並排定議案次序及會議程序。 
七、 發送會議資料：開會前 1週，發送予各校務會議代表。 
八、 會場佈置：請總務處及語言中心協助確認會場佈置及錄音準備工

作完成。 
九、 開議：開會前確認所有與會人員已簽到完成，並達開議出席人數。 
十、 會議進行：依規進行會議。 
十一、 會議紀錄：開會後 2週內完成會議紀錄，經校長確認後之會議

紀錄，分送各與會出席代表先行審閱內容。 
十二、 公告：經核示後之會議紀錄上網公告。 

法令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 
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本校「校務會議提案初審小組設置要點」 

使用表單 會議提案單 
未結案辦理情形表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流程圖-校務會議召開作業 

 

 

   

 

                                                                                          

 

 

                                            

                                             

                                                                                                           

                                      
 

 

 

 

 

   

 

 

 

 

 

 

  

 

 

 

 

 

 

 

 

 

 

 

 

 

 

 

 

 

 

 

 

否 

確認出席達開議人數
進行各項會議程序 

 

業務承辦人 

 

結束 

是 

會議紀錄分送

各與會出席代

表確認內容 

對外通報 

A  
開始 
 

擬定學年度開會日期 

列入行事曆及上網公告 
 

業務承辦人 

 
發送開會通知單 

 

業務承辦人 

 

會議提案單 
未結案辦理情

形表 

A 

 
各單位提供工作報
告、討論提案、前次
列管辦理情形表 

 
 

業務承辦人 

 

 
召開提案初審小組會議 

 
業務承辦人 

 

 
發送會議資料與各校

務會議代表 
 

業務承辦人 

 

 
撰寫會議紀錄、陳核 

 
 

業務承辦人 

 

會議紀錄核定 

(副)校長 

業務承辦人 

 

 
依確認內容修正 

 

業務承辦人 

 

 
會議紀錄公告上網 
至秘書室網站 

 
 

業務承辦人 

 

 
通知各單位辦理 
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業務承辦人 

 
 

簽請校長聘任全體 
校務會議代表 

 

業務承辦人 

 

 
會場佈置及錄音準備 

 
總務處、語言中心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類別(項目)：校務會議召開作業 
評估期間：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
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設計及執行。 

      

二、校務會議召開作業       

(一)每學期是否依「校務會議
設置辦法」推選票選代表？ 
(二)每學期是否聘任校務會議
代表（含當然代表及票選代
表）？ 
(三)是否依本校「校務會議開

會期程」排定時間定期開會？ 
(四)會前是否已發開會通知單
通知各校務會議代表？ 

(五)是否於開會前將提案、工
作報告書面資料收齊？ 
(六)是否召開校務會議提案初
審會議，排定議案次序及會議
程序？ 
（七）是否於開會前一週將議
程彙整完成後，送各校務會議
代表？ 
（八）是否於開會前完成會場

佈置？ 
（九）出席代表是否皆簽到完
成？ 
（十）出席代表是否達開議人
數？ 
（十一）會議進行中是否依規
進行會議？ 
（十二）是否於開會結束一週

 

     



內完成會議紀錄，並請各與會

主管提供修正意見？ 
（十三）是否將核示後之會議
記錄公告至秘書室網站？ 

（十四）是否妥善保存書面、

電子檔及錄音等各項會議資

料？ 

填表人：               複核： 

註： 
5.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類，同 1類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
估。 

6.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
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
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
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
善措施欄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A04 

項目名稱 負面新聞事件經媒體報導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秘書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為促進本校與社會大眾雙向交流，加強與媒體之聯繫及溝通，並落

實新聞發布及新聞聯繫工作，有關本校對外發布訊息的單一窗口由

秘書室負責。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加強新聞發布及新聞聯繫作

業要點」第二點規定，由主任秘書擔任本校發言人。 

二、 接獲消息：本校若有負面新聞事件經媒體報導披露，各處室接獲消

息或媒體來電詢問，第一時間應告知各單位主管及秘書室、主任秘

書及校長。 

三、 蒐集資料以確認真實性與否：秘書室及相關權責單位進行輿情蒐

集，各權責單位確認報導事件真實性，通報秘書室(主任秘書)，俾

利研擬回應方式。 

四、 根據真實與否研擬回應：若該報導屬實，秘書室及相關權責單位研

擬改善方案及說法；若該報導不實，秘書室及相關權責單位研擬回

應及更正說明。 

五、 擇定回應方式： 

   1.予以回應：  

    (1)由發言人(主任秘書)接受電話受訪或其他方式回應。  

    (2)或聲明（更正）稿，簽陳校長同意後，由新聞聯絡人發布。 

    (3)或邀約媒體記者並協助權責單位準備記者會事宜。 

    (4)視需要主動通報教育部。 

   2.不予回應：(需擬定回應說法) 。 

控制重點 (一)各處室獲悉消息後，是否第一時間通報權責單位主管及秘書室、主

任秘書、校長。 

(二)是否蒐集輿情並確認報導事件真實性。 

(三)是否確認回應方式及說法。 

法令依據 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加強新聞發布及新聞聯繫作業要點 

使用表單 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作業流程圖 
負面新聞事件經媒體報導處理作業 

 

 

 

 

 

 

 

 

 

     

 

 

 

 

 

 

 

 

  

 

 

 

 

 

 

 

 

 

 

 

 

 

 

 

  

 

 

負面新聞事件(經媒體報導披露) 

各處室接獲消息或媒體來電詢

問，第一時間告知各單位主管及

秘書室、主任秘書及校長。 

1.輿情蒐集 

2.各權責單位確認報
導事件真實性 

是 否 

回報主管後結案 

報導屬實 

研擬改善方案及說法 

不實報導 

研擬回應及更正說明 

擇定回應方式 

   1.予以回應：  

    (1)由發言人(主任秘書)接受電話受訪或其他方式回應。  

    (2)或聲明（更正）稿，簽陳校長同意後，由新聞聯絡人發布。 

    (3)或邀約媒體記者並協助權責單位準備記者會事宜。 

    (4)視需要主動通報教育部。 

   2.不予回應：(需擬定回應說法)。 

事件後續追蹤 
事件持續發酵 

事件報導平息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類別(項目)：負面新聞事件經媒體報導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   年 1 月 1日至    年 12 月 31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行。 

      

二、負面新聞事件經媒體報導
處理作業 

      

(一)各處室獲悉消息後，是否
第一時間通報權責單位主
管及秘書室、主任秘書、
校長。  

(二)是否蒐集輿情並確認報導
事件真實性。 

(三)是否確認回應方式及說
法。 
 

 

     

填表人：               複核： 

註： 
7.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類，同 1類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
估。 

8.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
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
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
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
善措施欄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校友組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A05 

項目名稱 提供校友資訊作業 

承辦單位 秘書室校友服務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目的：為提高秘書室校友服務組辦理效率、增進服務品質及簡

化作業流程。 

二、 業務範圍：秘書室校友服務組。 

三、 需求相關單位來函請求提供校友資訊：作業上之需求，需要整批

校友的資料。 

簽報辦理提供資料：告知需求校友資料之目的、使用。 

(一) 長官同意提供：回覆需求相關單位→準備相關資料→提供需

求相關單位，並告知資料事涉個人隱私，謹慎保管、使用→

結案。 

(二) 長官不同意提供：回覆需求相關單位→不便提供相關資料→

結案。 

四、 個人來電、來函、來信請求提供校友資訊：請當事人(請求人)

留下聯絡方式。 

(一) 報告長官。 

(二) 電話聯絡當事人(被尋找校友)，是否要與需求人聯絡（提供

需求人聯絡方式），或是同意將聯絡方式告知需求人→結案。 

控制重點 一、確認申請需求：瞭解需求相關單位之資料用途。 

二、需求單位請求提供校友資訊，請示長官：簽報說明需求單位資料

之目的及使用，並回覆是否提供相關資料。 

三、個人請求校友資訊： 

(一)留下需求人聯絡方式。 

(二)報告長官後，由承辦人登入校友資訊服務系統搜尋被尋找校

友。 

(三)聯絡當事人，再告知需求人相關校友聯絡方式或搜尋資料結

果。 

法令依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使用表單 略。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流程圖 

需求相關單位來函請求提供校友資訊作業流程 

 

 

 

 

 

 

 

 

 

 

            是                         否 

 

 

 

 

 

 

 

 

 

 

 

 

 

 

 

 

 

 

3-1.回覆需求

相關單位 

4.準備相關資料 

5.提供需求給

相關單位，並告

知資料事涉個

人隱私，僅慎保

管、使用 

結  束 

3-2. 回覆需求

相關單位 

2.簽報辦理
提供資料 

1. 需求單位來函請求

函、電話告知 

開  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流程圖 

個人來電、來函、來信請求提供校友資訊作業流程 

 

 

 

 

 

 

 

 

 

 

 

 

 

 

 

            是                          否 

 

 

 

 

 

 

 

 

 

 

 
 

 

5-1.提供需求人 
聯絡方式 

6.將聯絡方式 
告知需求人 

5-2. 回覆請求
人 

結  束 

4.聯絡當事人 
(被尋找校友) 

2.留下需求人聯絡方式 

3.報告長官 

1. 個人來電、來函請求 

開  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校友服務組 

作業類別(項目)：提供校友資訊作業流程 

評估期間：○○○年 01月 01 日至○○○年 12月 31日 

   評估日期：○○○年○○月○○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行。 

      

二、提供校友資訊作業流程       

(一) 瞭解需求相關單位或個人請
求校友資料用途。 

      

(二) 提供校友資訊前，請示長官
或簽報說明需求單位資料之
目的及使用，再回覆是否提
供相關資料。 

      

(三) 提供需求給相關單位，並告
知資料事涉個人隱私，僅慎
保管、使用。 

      

(四) 不主動提供校友聯絡方式，
先徵求當事人同意，再告知
需求人相關校友聯絡方式或
搜尋資料結果。 

      

結論/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類，

同 1類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

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

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

採行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校友組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A06 

項目名稱 傑出校友選拔活動辦理作業 

承辦單位 秘書室校友服務組 

作 業 程 序

說明 

五、 目的：為提高秘書室校友服務組辦理效率、增進服務品質及簡

化作業流程。 

六、 業務範圍：秘書室校友服務組。 

七、 傑出校友選拔活動： 

簽報辦理選拔作業：辦理選拔活動、活動時程→核可後→辦理

活動公告(公告本校網頁、發布各地區校友會)→參選校友文件

整理、編號、選票製作→遴選會議舉行(詳閱參選人簡介、投

票選舉)→公告當選名單→表揚作業(校慶活動)→結案。 

控制重點 

一、簽報辦理選拔作業：簽報說明選拔活動時程、預算活動費用及

敦聘五位委員等。 

二、開會通知單發放：開會通知單應於三週前，發至各與會主管與

相關列席者，提醒開會時間及地點。 

三、登記開會地點：向總務處經管組登記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時間

及地點。 

四、活動公告：公告本校網頁，並發布各地區校友會。 

五、彙整資料：有關提報推薦優秀校友之業務承辦人員應於期限內，

將推薦表格及相關附件繳送秘書室校友組彙整(參選校友文件

整理、編號、選票製作)。 

六、簽到：開會前確認所有與會人員已簽到完成。 

七、會議中及會議紀錄：遴選會議舉行(詳閱參選人簡介、投票選

舉)，開會後一週內完成會議紀錄。 

八、公告當選名單：經核示後公告當選名單。 

九、訂製獎盃及經費核銷：依當年度當選名單訂製傑出校友獎盃，

並依規定經費核銷。 

十、表揚作業：在校慶活動當日頒發當年度傑出校友獎。 

法令依據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 

使用表單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傑出校友推薦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流程圖 

傑出校友選拔活動 

 

 

 

 

 

 

 

 

 

 

 

 

 

 

 

 

 

 

 

 

 

 

 

 

 

 

 

 

 

2.辦理活動公告(公告本校網頁、發布

各地區校友會) 

3.參選校友文件整理、編號 

4.遴選會議舉行(詳閱參選人簡介、投

票選舉) 

結  束 

5.公告當選名單 

6.表揚作業(校慶活動) 

1.簽報辦理選拔作業 

5.參選校友文件整理、編號，製作選票、簡

報 

4.工作小組會議舉行(詳閱參選人簡

介、篩選優先推薦人) 

開  始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校友服務組 

作業類別(項目)：傑出校友選拔活動辦理作業流程 

評估期間：○○○年 01月 01 日至○○○年 12月 31日 

   評估日期：○○○年○○月○○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行。 
      

二、傑出校友選拔活動辦理作業流程       
(一) 是否有簽報說明選拔活動時程、預

算活動費用及敦聘五位委員等選拔

作業? 

      

(二) 是否有發放開會通知單?       

(三) 是否有登記開會地點?       
(四) 是否有活動公告本校網頁，並發布

各地區校友會? 
      

(五) 是否在期限內彙整參選校友文件整

理、編號、選票製作等資料? 
      

(六) 是否開會前確認所有與會人員已簽

到完成? 
      

(七) 是否有完成會議紀錄?       

(八) 是否有公告當選名單?       

(九) 是否有訂製獎盃及經費核銷?       
(十) 是否在校慶活動當日頒發當年度傑

出校友獎?(當日未出席領獎者，會

後電聯將獎盃送達指定地點) 

      

結論/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類，同 1類

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A07 

項目名稱 校務基金投資作業程序 

承辦單位 秘書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依「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遴選投資管理小組

委員及諮詢委員。 

二、 投資管理小組確認投資標的及配置原則。 

三、 秘書室依投資管理小組決議執行並填寫處分通知書。 

四、 經投資管理小組確認及陳核校長。 

五、 秘書室依成交結果彙整陳報。 

六、 主計室入帳與出納組登帳及保管有價證券。 

七、 經管組發函國有財產局變更為非國有財產及出售(股份、股票、債

券)。 

八、 投資損益提報投資管理小組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控制重點 一、 投資管理小組確認投資標的及配置原則。 

二、 依投資管理小組決議執行，經投資管理小組確認及陳核校長。 

三、 成交後入帳及保管，並函文國有財產局。 

四、 投資損益提報投資管理小組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法令依據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基金設置條例 

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三、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 

使用表單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秘書室作業流程圖 

校務基金投資作業程序 

秘書室檢視投資
效益是否達投資
小組(群組)決議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類別(項目)：校務基金投資作業程序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行。 

      

二、校務基金投資作業程序       

(一)投資管理小組確認投資標
的及配置原則。 

 
     

(二)秘書室依投資管理小組決
議執行並填寫處分通知
書；投資管理小組確認及
陳核校長。 

 

     

(三)秘書室依成交結果彙整陳
報。 

 
     

(四)主計室入帳與出納組登帳
及保管有價證券。 

 
     

(五)經管組發函國有財產局變
更為非國有財產及出售
(股份、股票、債券)。 

 

     

(六)投資損益提報投資管理小
組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類，同 1類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行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
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
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
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
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